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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养父”>>

单身汉收养女婴养老

1993年4月的一天，一名男子
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婴来到前锋
区的一个村子，男子称家庭困难
无力抚养，希望有人能够收养。多
位村民证实，男子带着女婴在村
里住了一宿，无人愿意收养，“娃
娃才出生没几天，体质单薄，都担
心养不活”。

第二天下午，31岁的单身汉
方崇财坚持将女婴抱回了家。一
开始，家人不同意接纳女婴，因为
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方崇财自己
也无力照顾她。最后，村支书方崇
军劝说方崇财的母亲，“你们把娃
娃抚养成人后，将来也可为方崇
财养老嘛”。

方家人最终接受了女婴，取
名小芳。方崇财很高兴，到街上去
买回奶瓶、葡萄糖。方崇财的大哥
方崇前说，一开始，小芳主要靠方
家老母亲照顾，母亲去世后，小芳
跟随方崇前一家人生活，方崇财
靠务农和打小工赚钱，负责小芳
的生活、学习开销。小芳称呼方崇
财为爸爸，在户口簿上，小芳与方
崇财的关系一栏写着：养女。

方崇前说，二弟对小芳很好，
小芳小时候上学，方崇财经常接
送。小芳10岁左右的那年夏天，到
亲生父母家玩耍，临近开学还未
归，方崇财急了，独自去接小芳还
迷路了，几天后被救助站送回。

村民们一度认为，养女小芳
（化名）会让因脑膜炎后遗症导致
有些精神智力障碍的方崇财老有
所养。

“养女”>>

起诉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几年前，小芳外出打工，并在
打工期间结识了现在的丈夫。

方崇前说，2010年前后，他们
与小芳的婆家人商定，小芳婚后，
方崇财仍由小芳负责赡养。

小芳婚后，方崇财随小芳婆

家人生活。方崇前说，弟弟在小芳
婆家生活的几年时间里，大多数
时候是在外面打零工，帮养牛场
放牛等，曾与小芳的婆家人发生
过矛盾。2015年底，方崇财回到村
里，当时小芳婆家人曾表示，会每
月送生活物资过来。

方崇前说，今年春节前，外出
打工的小芳回到广安，却未回老
家看望养父，其婆家人也未按时
送生活物资，自己便在电话里与
小芳的公公辛发（化名）发生争
吵。除夕早上，辛发带着儿子和小
芳一同来看望方崇财。随后，小芳
将养父接到婆家吃团圆饭，当天
下午又送回来。

今年4月，小芳将其养父告上
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养父当年对
自己的收养行为无效，解除收养
关系。

除了起诉养父，还有一件事
让方家人心里不痛快。

方崇前说，2013年，他们与小
芳婆家商定，将方崇财的3万元养
老费存进银行，如果小芳抚养其
养父年满60周岁，3万元则由小芳
所得。该说法得到小芳公公辛发
的证实。双方还签订了协议，存单
由方家保管，密码由辛发保管。协
议注明，任何方不能提前取款。

但今年春节后，方家人到银
行查询发现，3万元已被人挂失取
出。辛发向记者表示，钱是方崇财
在自己家里生活期间，称没有钱，
取走的。方家与辛家就此事闹上
法庭，但此事尚未处理好，小芳就
起诉了“养父”。

法院>>

单身汉的收养行为无效

今年5月，小芳状告养父的案
子在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开
庭，法院查明，小芳出生后不久，
其父母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经
人介绍送养给方崇财，方崇财以
养女关系到派出所为小芳进行了
户籍登记。

前锋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多种保险并存时
交强险先行赔付

问：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险如果并存时，如何赔偿？

答：为了妥善处理保险
制度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
系，司法解释在制定时强调
交强险对受害人的损失填补
功能和安定社会的功能，重
视商业三者险对被保险人的
风险分散功能，合理安排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次序。

所以司法解释规定，在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并存的
情况下，先由交强险保险公
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再确定侵权人的侵权责
任，然后由商业三者险保险
公司依据保险合同予以赔
偿，最后再由侵权人依照侵
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承担剩
余的侵权责任。

司法解释还规定未投保
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第三人损害，由投保
义务人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
投保义务人与驾驶人不一致
的，两者在此范围承担连带
责任。该规定在充分保护受
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
利于促使投保义务人积极履
行法定义务，促进道路交通
秩序的良性发展。

醉驾毒驾致事故
交强险仍要赔偿

问：醉驾、毒驾造成交通
事故后交强险保险公司如何
赔偿？

答：醉酒驾驶、无证驾
驶、吸毒后驾驶以及驾驶人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几种违
法情形在实践中经常出现，
发生事故后，往往导致受害
人损失难以获得赔偿，人身
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司法解释以侵权责任法
的立法精神和交强险的功能
为依据，明确规定这些情形
下，交强险保险公司仍然对
受害人人身权益的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赔偿后有权向侵
权人追偿。该规定既有力地
保障了受害人的人身权益、
发挥了交强险的功能，也使
侵权人承担了最终的赔偿责
任，制裁了侵权行为。

肇事司机非车主
车主仍要担责任

问：生活中，机动车所有
人与管理人多有分离的情
形，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答：机动车运行的具体
情况千差万别，发生交通事
故后，应当由谁承担侵权责
任是案件审理中的重要问
题。侵权责任法规定，在机动
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
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应当
承担过错责任。

以挂靠形式从事运输经
营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司法
解释在总结审判经验基础
上，明确规定以挂靠形式从
事运输经营的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
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林塭丰

父子置换房屋被起诉无效
案情

孙高与其父签订了《房屋置
换协议》，双方约定自愿将各自所
有的分别登记在各自名下的162
号、304号房屋进行置换，并办理
了相关置换事宜，双方签字日起
上述协议生效。2016年，与孙高同
父同母的孙晓、孙楠将孙高起诉
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诉请要求确
认孙高与案外人孙父之间签订的

《房屋置换协议》无效，理由是双方
签订的《房屋置换协议》属于恶意
串通，损害了孙晓、孙楠的利益。

《房屋置换协议》合法有效

一般而言，合同的生效要件
包括：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具
有相应的缔约行为能力；合同当
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同不违反

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合同的内
容必须确定或可能。同时，根据

《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
登记等手续的合同，必须依照规
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
效；否则，即使具备了上述一般合
同的生效要件，合同也不生效。

本案中，孙父和孙高均是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进行房
屋交换的行为属于双方的真实意
思表示，最重要的是，孙父和孙高
针对上述合意，实际进行了支付
对价、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应是
依法成立有效的合同。

置换当日的差价

并非明显不合理

在法律实务中关于恶意串通

的构成，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其司
法解释及一些个案的复函意见阐
明了据以认定的关键要件：当事
人之间均明知存在某种情形；合
同当事人为一方之私利而相互串
通，其后果是损害国家、集体或第
三人的利益。

具体到本案是否成立恶意串
通，应以一方当事人是否以明显
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来认定。通
常，当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
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的
70%，一般可视为明显不合理低
价。因此，北京某评估公司对诉争
房屋在置换当日的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评估结果为191万元。根
据以上评估结果，房屋交易的最
终价格，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
低价。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存在恶
意串通的说法自然是证据不足。

最终法院认定，孙父与孙高
签订的上述协议不存在恶意串
通，且合同是依法成立生效的，驳
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文中当事
人为化名)
律师点评

由于否定合同效力是法律对
合同的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因
此当合同仅轻微欠缺《民法通则》
规定的要件时，例如一方以欺诈
的手段损害合同相对人利益 ,而
非国家利益的场合，法律赋予受
损害方撤销权，而并未直接否定
合同的效力。合同只有在严重欠
缺《民法通则》规定的有效要件
时，法律才是直接规定其法律后
果，即此时合同为无效。

由于《民法通则》55条的规定
较为抽象，自《合同法》颁布实施
后，合同是否无效应根据《合同
法》相关规定及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及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判断。

据《法律与生活》

方崇财收养小芳时，虽征得小
芳亲生父母的同意，但未与对
方依照《收养法》规定的收养、
送养条件订立书面协议，也未
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小
芳也不属于方崇财三代以内
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无身体

残疾，方崇财收养小芳时无配
偶且年龄31岁，其收养行为不
符合收养法规定，应认定无
效。方家人随后提起上诉，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亦维
持原判。

据《成都商报》

社会需要法律的冰冷
来保持鲜活

从小收养女婴，23年后养
女起诉养父收养关系无效。在
当今道德脆弱的情境下，无疑
这样的新闻很容易戳中大众
舆论的痛点，也让深受传统孝
文化熏陶的社会民众一时难
以接受。翻看网络、媒体上的
评论，指责法庭宣判不当、法
律冰冷、养女无情成为大多
数。的确，在个人感情上，发生
这样的事情无疑是遗憾的。但
是法律的属性之中并没有同
情和遗憾的概念。

未办理收养登记

收养关系不成立

《收养法》第六条：收养人
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
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
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
周岁。这一条方崇财也是满足
的。而《收养法》第九条，无配
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
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四十周岁以上。事件的关键就
在于这一条，当时方崇财收养
女婴时年龄为31岁，法院裁判
收养关系无效的最重要依据
也基于此。

不仅如此，《收养法》中对
于收养程序也有明确的规定，
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
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
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
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
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此次
事件中，方崇财征得女婴亲生

父母的同意，但未与对方依照
《收养法》的规定到民政部门
办理收养登记，所以在法律上
收养关系并未成立。

我国《收养法》于1991年12
月29日颁布实施，而方崇财收
养女婴的时间是1993年，所以
必须按照《收养法》的规定确
定收养关系、认定收养的效
力。本案从法律视角来看，法
院的判决并没有什么问题。

方崇财可向养女

要求生活费用

不过《收养法》同样对于
方崇财有所考虑，第三十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
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
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
母，应当给付生活费。方崇财
可以向养女要求生活费用，如
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提起
诉讼。

法律需要全社会共同遵
守和共同维护 ,而社会个体
和个案情况迥异，法律不可
能穷尽每一种情形并对此详
细规定解决办法。所以，立法
者需要很高的立法技巧与智
慧去平衡、去取 舍 。因 为 法
律 一 旦 颁 布施行，必须保证
完整的执行力。可以说法律
在制定和修正时是有情的，
在执行时是无情的。在本案
中，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抱
怨法律冰冷无情，而应该让
更多的人理解法律，了解法
律，熟悉法律，让法律来规范
整个社会。

1993年，31岁的单身汉方崇财收养了刚刚出生的女婴，23年后，
女孩起诉方崇财，请求判决收养行为无效。法院以“无配偶的男性
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为
由，判决方崇财的收养行为不符合《收养法》，应认定无效。拿到法
院判决书的那一刻，方崇财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恩养23年，一纸诉状绝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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